
  

 

他系學生欲採認機電系專門課程及輔系相關說明 

1. 請先參考下方「輔系科目及專門課程科目採認標準」，確認可採認之科目。 

2. 學生申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之採認及認定，以申時向前推算十學年內所修習之科目

及學分為限。逾十年者，得於具備本校師資生修習資格當學期起，依據「師資職前教

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中第四點之規定辦理採認。 

3. 填妥專門課程採認申請表。 

4. 填妥本校碩、博師資生修習輔系課程學分審核申請表。 

5. 以上申請表中，若表訂應修課程名稱及學分數與學生實際已修課程名稱及學分數不同

者，請另行檢附原校該課程之課綱供參。 

6. 檢附歷年成績單。 

7. 本系專門課程採認申請表及輔系申請表中不予採認之課程，補修課程規範僅得為「機

電系所開之同名課程，或為機電系師長赴外系所開之同名或相似課程」；相似課程之

課程名稱認定，可於選修前至機電系辦確認後再行修課，以避免後續認定上產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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